平环批字[2019]10127号

关于伍市镇污水处理厂及管网建设项目（一期）（2000t/d）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平江县伍市镇人民政府：

你单位《关于<伍市镇污水处理厂及管网建设项目（一期）（2000t/d）环境影响报告表>申请全文公示和环评审批的函》及相关附件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一、你单位拟于平江县伍市镇伍市居委会环城东路（地理坐标东经113°13'50.54"，北纬28°46'51.46"）建设的污水处理厂，总占地面积7034m2。项目新建一座日处理污水2000立方米规模的污水处理厂，在汨罗江、栗山河沿岸敷设两条污水收集管网，收集伍市镇居民生活污水。主要建设的处理构（建）筑物有格栅-提升泵站、沉砂池-调节池、ACM生物反应器、混凝沉淀池、人工湿地、消毒计量渠、储泥池、综合用房、值班室-自控室等。项目敷设污水管径为DN300～DN500；管网一条从驾校开始，沿汨罗江防洪堤敷设至粟山河交界处，再沿粟山河敷设至污水处理厂，总长度约3008米；另一条从迎宾路开始，沿粟山河河堤敷设至污水处理厂，总长度为1476米。采用重力自流进入污水处理厂，不设置泵站。采用粗细格栅+沉砂池+调节池+ACM生物反应器+混凝沉淀池+人工湿地+紫外消毒工艺处理污水，出水达到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一级标准的A标准后排入栗山河。项目总投资2868万元。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根据江西景瑞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基本内容、结论和专家评审意见，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，我局同意该项目建设。
    二、在工程设计、建设和运营过程中，严格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规定，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，并着重做好以下环保工作：

1、施工期环境保护工作。尽量缩短施工期，合理安排高噪声设备的作业时间，施工期间的场界噪声须满足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(GB12523-2011)相关标准要求；使用商品混凝土，采取洒水、篷布覆盖、硬化路面、清洗运输车辆和设置防尘围挡等防尘措施，减少物料装卸、运输、堆放、拌和等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对环境污染；加强运输车辆、施工机械和设备管理及维护，减少对环境的影响；建筑垃圾运送至建设工程基础填方、洼地填筑综合利用或运送至指定消纳场填埋，禁止随意倾倒；施工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回用，不外排。

2、废水污染防治工作。严格按照“雨污分流、清污分流”的原则，规范建设厂区雨水及污水管网。污水经ACM生物反应器处理，再通过人工湿地和紫外线消毒处理至尾水达到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表1中一级标准的A标准要求，再排入栗山河。

3、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。按照分区防控的原则落实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，做好污水池、管道区等区域的防渗、防漏工作，强化管理，避免由于管道、池底破损等造成污染物下渗污染地下水；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》（HJ610-2016）要求，跟踪监测地下水水质情况，确保地下水环境安全。

4、废气污染防治工作。合理优化工程平面布局，加强厂区厂界绿化，采用加盖密闭及负压收集格栅间、调节池和污泥脱水机房产生的臭气，收集后的臭气经处理后外排，确保厂界恶臭气体满足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表4中标准限值要求。

5、噪声污染防治工作。选用低噪声设备，鼓风机、污水泵、污泥泵、脱水机等设备合理布局，并采取隔声、减振、消声等措施，确保厂界噪声达到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(GB12348-2008)中的2类标准要求。

6、固体废物管理工作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执行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》(GB18599-2001)及2013年修改单相关要求，规范设置临时贮存场所。建立健全固体废物暂存、处置管理台帐，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经脱水处理后规范处置达到垃圾场接收标准，合理安排污泥运输车辆运输路线及时间，使用专用封闭车运输，杜绝污泥运输造成二次污染。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沉砂、栅渣等一般工业固废经收集和生活垃圾一并委托环卫部门统一处理。

7、环境管理和环境风险防范工作。建立健全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、监测制度及台帐，配备专职环保管理人员，加强各风险防范措施，采用双向电源、关键设备备用等，防止废水事故性风险排放，确保各项污染防治设施的正常运行，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。

8、项目总量控制指标为：COD≤36.5吨/年、氨氮≤5.84吨/年。

三、项目竣工后，须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，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，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运营。

四、该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建设单位应当重新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并报批。

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日
 

